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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包头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（以下简

称《规划》）编制工作 2019 年开始，历经前期准备、专题研

究、方案编制、公众参与、审查论证等阶段。规划成果为加

强规划协调性和合理性，与主要用地行业和部门进行多轮协

商，与各旗县区就规划主要指标和重大安排进行多次对接和

协调，多次召开咨询会、论证会以及评审会等，听取有关专

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，对重大问题进行充分论证。2023 年 3

月，《规划》通过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的专家论证会，2023 年 5

月 2023 年 6 月，《规划》通过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专家审查会

和厅际联审会，并于 2023 年 7 月，《规划》按照厅审查意见

修改完善后，全部规划成果由包头市人民政府上报自治区人

民政府。 

成果上报后至今的这段时间中，国家宏观政策出现一些

新变化和新要求、包头市经济社会发展出现新趋势和新需求。

为更好落实国家要求、适应包头市高质量发展需要，现提请

对《规划》报批成果进行优化调整，进一步优化国土空间规

划用地布局，更好发挥“要素跟着项目走、项目跟着规划走”

的作用，保障包头市用地需求。现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。 

一、《规划》优化调整必要性 

（一）落实 “五大任务”要求，夯实产业用地保障的需

要 

2023 年 10 月，国务院印发《关于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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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

《意见》要求自治区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，贯

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的重要指示精神，扎实推进 

自治区“五大任务”。作为传统工业城市，包头市为落实《意

见》中“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”的战略定位，同时

围绕市委市政府“两都”建设（稀土之都、绿色硅都）的相

关要求，为进一步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和新产业、新

动能培育，提高融合发展水平，推动包头市建设成为全国重

要的工业基地，一批自治区级、市级近期重点建设产业项目

急需落位，产生一定规模的产业空间需求，需要有充足的产

业用地支撑。 

（二）落实国家生态园林城市要求，营造宜居人居环境

的需要 

包头市正在积极开展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申报工作，按

照市委市政府中心城区公园城市建设行动方案要求，以创建

“国家生态园林城市”为契机，通过城市更新、城市设计等

相关方法，在包头市历版总体规划中已形成的结构完整、舒

朗大气的城市公园绿地体系基础上，进一步对城市公园绿地

的系统性、均衡性和可达性进行优化，增强城市公园绿地的

综合服务效能。同时，落实自治区《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生

态文明思想推进全社会资源全面节约集约的指导意见》的相

关要求，有效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，合理规划建设城市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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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、广场等公共活动空间，在有限的国土面积上，以最经济

和最高效的城市公园建设，实现人居环境的高质量、可持续

发展，努力打造包头市生态休闲、布局均衡的城市公园体系，

营造水绿相融的优良人居环境。 

（三）积极落实“三大工程”，加强城市安全发展能力的

需要 

2023 年 7 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 10 月的中央金融工作

会议均明确提出“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、积极推动城中村改

造和“平急两用”公共基础设施建设”，“三大工程”是党中

央根据新形势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，可以加快解决民生短板，

完善保障和市场体系，完善城市功能，建设宜居、韧性、智

慧的现代化城市。包头是内蒙古自治区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，

也是国家重要的战略性工业基地，需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，

维持社会稳定，增强产业安全韧性，优化提升城市功能。按

照《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关于在超大特

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》等相关文件精

神，在《规划》中落实“三大工程”的安排和引导，对解决

好包头群众的住房问题、急难愁盼问题，改善居住环境，消

除安全风险隐患，提高城市安全韧性，推动包头高质量发展

具有重要的意义。 

（四）城市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外部条件发生变化 

《包头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一期建设规划（2016-2022 年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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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简称《建设规划》）于 2016年 9月 1 日由国务院批复，

明确地铁 1、2 号线工程的建设安排。由于近期国家重大交通

基础设施包西高铁的线位和建设存在一定不确定性，与原地

铁 1、2 号线预留用地存在一定的影响和冲突。考虑到包头市

目前的发展情况与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加快城市快速轨道交

通建设管理的通知》的要求尚有一定差距。同时，包头市发

改委和住建局轨道办同意将原预留的轨道交通用地进行调

整，最大程度释放可利用土地。因此，为保障包西高铁建设，

落实重大项目落地，有必要对《规划》中原地铁预留线路和

用地进行重新安排，做出优化调整。 

二、《规划》优化调整原则 

（一）遵循上位规划原则 

本轮《规划》优化调整应符合《内蒙古自治区国土空间

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中对包头市的相关要求，以遵循上位

规划为前提，并与其他相关规划相协调。 

（二）科学性原则 

充分分析包头市的实际发展情况及现实需求，科学合理

优化配置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、绿地、产业用地以及相

关城市基础设施等社会资源，化解社会矛盾，倡导社会公平，

实现经济社会综合效益的最优化。 

（三）可行性原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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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规划》优化调整应充分考虑包头市现实发展需求，解

决现实存在的问题，充分与中心城区各区对接，综合考虑规

划修改实施后，优化原有成果，增强《规划》科学性和可行

性。 

（四）土地集约节约原则 

坚持城市土地集约发展的要求，提高用地利用效率，合

理调整用地结构和布局，推动单一生产功能向城市综合功能

转型，提高土地综合承载能力，实现土地利用经济、社会、

生态综合效益最优化，促进城市紧凑发展。 

三、《规划》优化调整内容 

（一）进一步实现公园绿地总量提升和覆盖均衡 

《规划》按照申报“国家生态园林城市”的相关要求，

依据绿地总量不减少、服务效率更优的原则，对《规划》的

绿地与开敞空间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：一是全市统

筹，将原新都市区中轴线上集中布置的大型公园绿地分散布

置，在新都市区覆盖率低的居住区周边增加中小型公园，形

成多节点、分散式、网络化的城市公园绿地布局，实现服务

效率性提升，市民幸福感提升，使用便利性提升；二是积极

响应“三大工程”建设，建设“平急两用”公共基础设施，

在满足相关安全要求的基础上，科学合理使用地震断裂带区

域的地上空间，打造平急两用城市公园。平时，满足包头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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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休闲需求，急时，可以搭建临时场所，作

为城市应急避难场所。随着绿地与开敞空间的优化，城市绿

线也随之优化调整。 

优化后，公园绿地由 2644.22 公顷增加至 2675 公顷，公

园绿地步行五分钟覆盖率由 62.84%提升至 64.6%，人均公园

绿地由 10.17 平方米增加至 10.24 平方米（不包含赛汗塔拉

公园）。 

（二）进一步加强产业园区的工业用地保障 

《规划》响应《关于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

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意见》、《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

关于全面加强全区工业园区管理的意见》等相关要求，围绕

包头市“两都”建设，立足产业基础，落实近期自治区和包

头市重点建设项目，坚持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原则，对《规划》

工业用地的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：一是尊重装备制

造产业园区现状建设，落实装备制造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

业定位，增加工业用地;二是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包头北部

带状片区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，充分利用片区现有存量土地，

为增加战略性产业用地提供空间保障；三是强化包头稀土高

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产业定位，保障高新区近期重点建设产

业项目的落地，增加工业用地。由于工业用地增加，居住用

地减少，因此，根据用地调整后的居住用地情况，对公共管

理与公共服务设施进行重新配置和优化。 

优化后，工业用地由 13217.35 公顷增加至 13800.66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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顷，居住用地由 9727.46 公顷减少到 9573.18 公顷。 

（三）进一步强化市政交通基础设施科学性合理性 

《规划》在满足土地节约集约用地，保障公共利益和城

市安全的基础上，依据《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》、《城

市电力电缆线路设计技术规定》等标准规范，加强市政交通

基础设施科学性和合理性，对《规划》的市政交通基础设施

的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：一是按照市委市政府相关

要求，取消同官村车辆段、包钢地铁停车场、昆北车辆段、

滨河南车辆段等 4 处与地铁相关用地；二是在保持《规划》

中心城区主干路网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基础上，加强道路网结

构的合理性，针对各园区的实际情况，为适应产业项目落地，

打通断头路，并取消部分规划道路。加强老城区城市更新的

新增道路和改线、并取消部分规划道路；三是强化市政基础

设施布局的科学性，按照有关部门的行业管理要求，进行局

部区域的调整，包括消防站、净水厂、变电站的优化。消防

站优化涉及三处，分别位于九原工业园区、昆区南部区、金

属深加工园区，优化后用地面积未变，责任分区未变；净水

厂优化位于金属深加工园区，结合现状实际情况进行位置和

用地面积的优化，变电站是将 110KV 的青北变、永和变分别

迁移至北郊防洪沟以北青大线以西区域和青大线以北坦克

路以东区域。随着市政交通基础设施优化，城市黄线也随之

优化。 

优化后，公用设施用地由 588.14公顷调整至 580.28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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顷，交通设施用地由 6242.88 公顷调整至 6065.15 公顷。 

 

 

 






